再次鉴定申请书

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：
申请人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；
住所地：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合志西路77号；
法定代表人：刘东明；
联系电话：028-84839328。
被鉴定人：郑友谊，男，身份证号513021197601286910，联系电话13631709075。
申请事项：再次对被鉴定人郑友谊左胫骨伤情进行鉴定。
申请理由：依照成劳鉴字【2021】2367号《初次（复查）鉴定结论书之“对本鉴定结论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本鉴定结论书之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”的规定，依法向贵单位申请再次鉴定。
特此申请，盼依法鉴定！

此致

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1年5月11日




关于配合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的函

郑友谊：
[bookmark: _GoBack]您好！我公司自2021年5月6日收到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下发的成劳鉴字【2021】2367号《初次（复查）鉴定结论书》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于2021年5月12日依法向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。特告知您知晓，请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给予配合，谢谢！

特此函告

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1年5月12日
